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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发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加强
乡镇街道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公共服务
平台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

横琴新区管委会，各区政府（管委会），市府直属各单位：
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加强乡镇街道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的实施方案》转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实施中遇到问题，请径向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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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关于加强乡镇街道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公共

服务平台建设的实施方案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为进一步完善我市基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体系，切实提高公共服务能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根据省政府办公厅《转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加强乡镇街道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意见的通知》（粤府办〔2011〕65号）精神，结合本市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紧紧围绕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按照转变政府职能、加强社会管理、强化公共服务的要求，加强基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全面提高服务能力和水平，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规范、便捷、高效、均等的公共服务。
二、工作目标

　   2011年底前，全面完成全市所有街道（镇）、社区（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服务机构（以下分别简称街道〔镇〕服务机构和社区〔村〕服务机构）建设任务；2012年8月，全面实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公共服务规范化、专业化、信息化、网络化，人民群众对基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平台的满意度明显提高。
三、工作措施

（一）推进服务机构规范化建设。2011年12月底，全市基本完成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平台规范化建设工作。

1.明确机构职能。街道（镇）服务机构主要承担就业服务、职业培训、社会保险、退休人员管理、劳动关系协调及劳动人事争议处理、人事人才管理、自主择业军队转业干部管理服务、相关普法宣传等职责。社区（村）服务机构协助街道（镇）服务机构做好上述相关工作。

2.明确机构性质。街道（镇）服务机构为公益一类事业单位。社区（村）服务机构与其他公共服务项目整合，主要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实现。

3.明确管理体制。街道（镇）服务机构实行属地管理，受同级党委、政府领导，同时接受区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的业务指导。社区（村）服务机构接受街道（镇）服务机构的业务指导。

4.做好更名工作。2011年底前，各区（含横琴新区、经济功能区，下同）完成街道（镇）、社区（村）服务机构更名工作。各行政区的街道（镇）服务机构统称为“珠海市XX区XX街道办事处（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所”；各经济功能区（区镇合一）的镇服务机构统称为“珠海（市）XX经济功能区（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所”；各经济功能区下辖镇（街道）的服务机构统称为“珠海市XX镇（街道办事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所”。社区（村）服务机构统称为“XX社区（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站”。街道（镇）服务机构的更名、性质和管理体制等问题，由市编办下发文件；社区（村）服务机构的更名、工作职责和管理体制由各区政府（管委会）下发文件。

5.合理配备人员。2012年6月底前，各区完成街道（镇）、社区（村）服务机构工作人员配备工作。街道（镇）服务机构按照每6000名服务对象配备1名工作人员，按规定已足额配备工作人员的街道（镇）服务机构，工作任务较重的可适当增加人员；新增人员由街道（镇）报请区政府（管委会）批准，在不新增编制的情况下，新增人员所需经费由区、街道（镇）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解决。

社区（村）服务机构原则上配备1名专职工作人员。服务对象超过8000人的社区（村），由街道（镇）报请区政府（管委会）批准，可适当增加人员，新增人员所需经费由街道（镇）、社区（村）通过购买服务方式解决。社区（村）服务机构配备工作人员后，由各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报市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备案。

（二）推进服务场所标准化建设。2012年8月底前，各区街道（镇）、社区（村）服务机构服务场所标准化建设基本达标。街道（镇）服务机构办公和服务场地建筑面积原则上不少于300平方米，并设置对外服务窗口，配备必要的办公设备和服务设施（包括电脑、打印机、档案柜、传真机、LED电子显示屏和自助查询机等）。

社区（村）服务机构专职工作人员应当设立专门办公室，办公场地也可与社区多功能服务平台合署办公，并设立相关服务窗口，配备必要的电脑（网络设备）、档案柜、信息发布栏、打印机、电话、传真机等办公设施。

（三）推进信息化基础建设。在目前实现市、区、街道（镇）、社区（村）四级联网和全市统一使用业务软件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就业、社会保险、职业培训、退休人员管理、劳动关系协调、劳动监察等各项业务管理信息系统，健全信息库和各类台账，实现公共服务全程信息化。积极推行电子政务建设，增加网上办事、信息查询等服务项目，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加方便、快捷、高效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服务。

（四）推进公共服务专业化建设。以方便服务对象为目标，以人民群众满意为标准，加强公共服务专业化建设，进一步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大力推动公共服务功能多元化，在开展现有基本服务项目的同时，拓展新的服务项目，增加新的服务内容，满足人民群众对公共服务的需要。大力推动公共服务人性化，制定服务标准，规范业务操作，简化办事手续，公开服务项目，明确办理流程，开展“一站式”服务；合理布局服务场所，完善服务设施，提供便利、舒适的服务环境；改进服务态度和工作作风，深入开展创建满意窗口活动，实行首问负责制、限时办结制、责任追究制。加强服务队伍专业化建设，建立定期培训制度，每年对基层服务机构工作人员进行轮训，实行持证上岗制度。

（五）加强服务机构经费保障。各区要将街道（镇）服务机构工作经费列入本区（镇）财政预算。街道（镇）可根据工作情况和自身财力给予街道（镇）服务机构适当补助。区、镇就业专项资金可按规定用于街道（镇）服务机构开展就业培训、社会保险、退休人员管理、劳动关系协调和普法政策宣传等扶持公共服务，以及政府购买服务、信息系统建设和维护经费等。

市、区级财政按照社区（村）人口规模、服务对象数量和聘请专兼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协理员等情况，按以下标准安排社区（村）工资补助：社区（村）服务机构聘请专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协理员的，市级财政按专职人数给予每人每月工资补助1000元，区级财政安排配套工资经费每月不少于1000元；聘请兼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协理员的，市级财政给予兼职人员每月工资补助800元，区级财政安排配套工资经费每月不少于800元。社区（村）服务机构聘请兼职人员属于公职人员的，按规定不得领取兼职报酬。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牵头会同市发展改革局、市编办、市财政局等单位，成立基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工作小组，统筹协调推进全市服务平台建设工作。各区政府（管委会）要切实加强对基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的领导，成立机构，制定方案，落实责任，健全机制，扎实推进。各级发展改革部门要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做好基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的编制工作，统筹安排项目建设。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负责基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平台项目的组织实施，并严格按照有关基本建设程序要求，协调推进基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平台的标准化、规范化和科学化管理。各级机构编制部门要配合解决基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有关问题。各级财政部门要加大资金支持力度，落实基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和日常运行经费。有关部门要大力支持，密切配合，确保基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取得实效。

（二）落实工作责任。建立考核制度，将完成基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列入市就业工作目标责任制考核评价的一项重要内容。建立报送制度，从2011年12月起，各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每个季度结束后5个工作日内向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报送本区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完成情况。建立检查制度，不定期对各区完成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情况进行检查。建立通报制度，市就业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不定期对各区完成情况进行通报；对完成进度较慢的，予以通报批评，确保基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工作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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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委各部委办局，市人大办，市政协办，市纪委办，

珠海警备区，市中级法院，市检察院，口岸查验各单位，

各人民团体，各新闻单位，中央和省属驻珠海有关单位。

  珠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1年11月23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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